
 

 

毕业（学位）证明书补办流程图（学籍管理科）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已毕业的学生，如毕业（学位）证书遗

失或损坏，由学生本人在国内公开发行

的市级以上报纸刊登遗失声明。 

教务处学籍科登记办理，办

理时间五个工作日内。 

刊登遗失声明的报纸 

近期 2 吋彩照 2 张及

同底照片电子版 

学生身份证复印件 


